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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女士：  
 

審議香港特區根據《兒童權利公約》提交的首份報告：  
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 
 委員會在本年二月十日的會議中，要求我們辦理下述事項：  
 
 “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結束前，就申訴專員的權責應否包

括處理質疑政策局／部門在執行政策上是否抵觸《兒童

權利公約》的投訴一事，匯報與申訴專員磋商的進展。” 
 
 我們與申訴專員公署磋商此事後，得悉申訴專員本身雖然並非

為推廣人權而設，然而，由於不少政府服務都與人權有關，例如房屋、

教育、社會福利、醫療保健、法律援助等等，申訴專員在致力確保政

府以合理、公平、合法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時，實際上執行了監察的

職能和保障了市民使用服務的權利。申訴專員公署在調查涉及行政失

當的指稱時，難免要考慮與調查所涉的行政行為有關的法律及政策。

同樣，如投訴人指稱有行政機關違反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條約，公署便

須確定投訴所指的行政行為事實上是否與政府根據有關公約所須履

行的義務相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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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方面，香港申訴專員的角色與其他地方傳統的申訴專員相

似。現在，世界各地的申訴專員都越來越重視人權。舉例來說，挪威

的申訴專員在調查投訴時，會盡力“確定公共行政機關是否已適當考

慮挪威在人權方面可能要履行的國際義務”；而芬蘭則更加立法訂明

申訴專員在保護人權方面的職能。  
 
 香港仍未採取這樣的做法。然而，申訴專員已向立法會指出，

公署在檢討職權範圍時，會一併研究申訴專員應否更加主動地監察政

府如何實施適用於香港的人權條約。  
 
 至於兒童權利的問題，申訴專員公署在說明本身如何促進兒童

權利時，表示現正直接調查“政府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兒童評估能力的

安排”。公署之所以進行這項調查，是因為接獲有關評估有特殊學習

困難兒童的安排和為他們提供支援服務的投訴。這個問題涉及多項服

務，因太過複雜而難以一次過調查。目前進行的調查，集中於幼稚園

及小學學童的評估安排；至於有關支援服務安排的調查，將於稍後進

行。  
 
法律層面  

 

 香港根據《兒童權利公約》所須履行的義務，具有國際法的約

束力。除非某項條約納入本地法律，否則本地法庭會維持原來觀點，

認為該條約不屬本地法律。不過，法庭可能會以合法期望為由，推翻

與條約義務不符的行政決定。至於政府當局有否令人產生合法期望，

以為當局會履行某項國際義務，則須由法庭裁定。  
 
 煩請把我們的回覆內容轉告委員會。謝謝。  
 
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 
 (田卓玄         代行 ) 
副本送：  
申訴專員 (經辦人：莫潤泉先生 ) 
律政司司長 (經辦人：  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先生／  
         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鄭佩蘭女士 ) 

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  


